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吉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书面送达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

议议案，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由董事长赵友永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条件的议案》，关联董事孙洪武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自查，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条件，可以依

法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并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的议案》，关联董事孙洪武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１

、交易对方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拟出售资产

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含或有负债）、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业务或与上述资产、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交易价格

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羊城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ＶＩＧＱＣ０１８６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全部资产、负债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３２．５０

万元。

经公司与金泉集团协商，公司全部资产、负债的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过渡期内拟出售资产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拟出售资产交割日期间，拟出售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金泉集团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职工安置

由金泉集团接受公司原有全部职工。 因职工安置引起的公司对原职工任何支付或补偿款项均由金泉集团承担。 公司与

公司员工之间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动纠纷等，均由金泉集团负责解决和承担全部责任。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公司在《资产出售协议》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拟出售资产的过户手续。 由于公司或金泉集团一方的过失、过错造成

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或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无效的，由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１

）发行对象：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王小江、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以下合称“金浦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

（

２

）认购方式：发行对象以其合计持有的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全部股份。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本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６．６０

元

／

股，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

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作价。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５６

号），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９７

，

９５７．４６

万元，本次购买

标的资产的价格为

９７

，

９５７．４６

万元，按照上述发行基准价格计算，公司本次拟向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１４１

，

５５３

，

９０３

股

股份、向王小江发行

５

，

３２１

，

９９５

股股份、向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发行

１

，

５４４

，

４９５

股股份，共计

１４８

，

４２０

，

３９３

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日期间，因公司分红、配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票除权、除息的，股票发行数

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具体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期间，如标的资产产生盈利，则盈利由公司享有；如标的资产发生亏损，则亏损部

分由金浦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为标的资产的交割期，在交割期内，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应依法办

理完毕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的，由此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公司本次向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金浦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孙洪武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本次重组的有关方案，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方为金泉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金泉集团持有公司

６．３２％

股

份，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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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吉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收购人名称：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五楼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五楼

一致行动人名称： 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

一致行动人名称： 王小江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小市新村

３８

幢

１０６

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玮东路

２２９

号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

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制药”）拥有的权益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吉林制药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

四、本次交易方案包括：（

１

）重大资产出售。 吉林制药将原有全部资产、负债参照评估价格，作价出售给其第二大股东吉林

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集团”），上市公司全部人员由金泉集团承接或安置。（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吉林制药以向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集团”）、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台

柏”）、王小江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

后，南京钛白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浦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前述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 本次交

易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须经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取得证监会的核准批复。本次交易涉及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因此须逐级申报获得广东省国资委对于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准。 本次重组完成后，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３０％

，触发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义务，因此本次交易须取得证监会对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豁免要约

收购上市公司申请的核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收购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收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吉林制药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浦集团

／

本公司

／

收购人 指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台柏 指 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南京台柏、王小江

南京钛白 指 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钛白 指 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钛白之全资子公司

无线电集团 指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重组前，为吉林制药第一大股东

金泉集团 指

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前，为吉林制药第二

大股东

重大资产出售 指

上市公司拟将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和负债以

１

元对价出售给金泉集

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之行为，与上述资产相关的业务、与资产和业

务相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随之转移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拟向金浦集团、南京台柏、王小江发行股份，以购买其持有

的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本次重组

／

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由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项交易构成的整体，二者同

时生效，互为前提

拟购买资产

／

收购拟支付的对价 指

截至基准日，南京钛白全体股东持有的经审计和评估的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 指

吉林制药向金浦集团、南京台柏及王小江非公开发行股份，金浦集团

以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９５．３７％

股权、南京台柏以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１．０４％

股权、王小江以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３．５９％

股权认购吉林制药向

其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

本收购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吉林制药与金泉集团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吉林制药与金浦集团、南京台柏及王小江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吉林制药与金浦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指 金浦集团与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吉林制药关于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

１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

／

长江保荐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永衡昭辉 指 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致同审计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通诚评估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９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金浦集团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一）金浦集团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示意图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金浦集团与一致行动人关系示意图如下：

（二）金浦集团、南京台柏及王小江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本次收购，吉林制药向金浦集团、南京台柏及王小江非公开发行股份，金浦集团以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９５．３７％

股权、南京

台柏以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１．０４％

股权、王小江以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３．５９％

股权认购吉林制药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金浦集团、南京台柏和王小江构成本次收购的一致行动人。

金浦集团、南京台柏和王小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各方在本次收购中采取一致行动，

由金浦集团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告书及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申报文件，依照《收购管理办

法》及与收购相关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授权金浦集团在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二、金浦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 郭金东

注 册 号

３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８２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浦国税税字

３２０１１１７５１２７７７３Ｘ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１２７７７３－Ｘ

注册资本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科技投资、

合办、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承办创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业务；对企业进行投资并管理；创

办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示范高科技产业成果；投资、咨询。

（二）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１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金浦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２

、实际控制人有关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金浦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郭金东、郭金林两兄弟。

（

１

）基本情况

郭金东，男；中国国籍；未取得其它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６５１２２２＊＊＊＊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

江苏路

６０

号

Ｃ

幢

２７０３

室；通讯地址：南京市马台街

９９

号

５

楼；通讯方式：

０２５－８３７９９９９９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郭金东持

有金浦集团

７４．７４％

的股权。 郭金东曾获“全国优秀企业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现任江

苏省政协委员等职务。

郭金林，男；中国国籍；未取得其它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４０２１２＊＊＊＊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

陶谷新村

１２

号

４０２

室；通讯地址：南京市马台街

９９

号

５

楼；通讯方式：

０２５－８３７９９９９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郭金林持有金

浦集团

２５．２６％

的股权。

（

２

）实际控制人主要控股、参股企业框图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金浦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郭金东、郭金林兄弟主要控股、参股企业框图如下：

３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

１

）金浦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南京钛白和徐州钛白以外，金浦集团主要参、控股企业情况如下（除非单独说明持股主体，否

则，“持股比例”一列披露的是金浦集团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

公司名称（括号

内为简称）

注册资本（万

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与金浦集团关系 行业分类

化工类企业

新疆金浦新材

料有限公司

（新疆金浦）

４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专项审

批的除外；需要取得专项审批的项目

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

的许可证、资质证后方可经营，具体

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

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为准）：

化工产品销售和研究开发；化工工程

与技术服务。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 丙烯

南京金陵塑胶

化工有限公司

（金陵塑胶）

７

，

９２０．６９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销售（按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

营）。 一般经营项目：聚丙烯、塑料制

品、热能（蒸汽）、冷却水生产、销售；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体育场塑

胶铺装材料；座椅生产、安装；模具制

造；装卸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７６．７９％

控股子公司

聚丙烯、

塑胶

南京金陵塑胶

铺装工程有限

公司（铺装工

程）

１

，

０００

许可经营许可：无。 一般经营项目：

各类运动场地的铺设、安装、技术服

务；聚氨酯铺装材料综合料的生产、

销售；塑料制品、体育器材设备的生

产、销售；五金建材、化工产品（不含

剧毒化学品）的销售；劳务服务；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

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

搬运装卸；天然草销售、铺设；人造草

生产、销售、铺设；装饰装潢工程。

金陵塑胶持有

１００％

控股孙公司

塑胶跑道

铺装

南京金浦英萨

合成橡胶有限

公司

（金浦英萨）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从事包括丁腈橡胶的制造，丁腈橡胶

及其相关石油化工产品（橡胶助剂）

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从事与此类产

品有关的研究、开发、服务及其他相

关的经营活动（涉及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的凭许

可证经营）。

金浦塑胶持有

５０％

参股公司 丁腈橡胶

兰州金浦石化

有限公司

（兰州金浦）

１０

，

０００

丁基橡胶、碳四及相关化工产品的销

售，进行同类产品的研究开发、提供

工程与技术服务。

５１％

控股子公司 丁基橡胶

南京扬子石化

金浦橡胶有限

公司

（扬子金浦）

４８

，

７１３

许可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从事上述

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相关工程与技术

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生

产。

４０％

参股公司 丁苯橡胶

金浦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金

浦新材）

１５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仅

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一

般经营项目：石油化工新材料生产、

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化工技术服务。

金浦集团持有

２６．６７％

；实际控

制人直接持有

４５．５８％

参股公司

表面活性

剂、聚醚

多元醇

江苏钟山化工

有限公司

（钟山化工）

２５

，

５６１．５９８

许可经营项目：环氧丙烷、二氧丙烷

生产、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农药助

剂、医药助剂、聚醚及聚氨酯产品生

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化工产品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装卸服务；仓储；提供劳务服务；

设备及房屋租赁。

金浦新材持有

９８．９８％

；金浦集

团代为持有

０．７３％

参股公司

表面活性

剂、聚醚

多元醇

南京金浦锦湖

化工有限公司

（金浦锦湖）

５

，

５１８．９２

万美元

许可经营项目：环氧丙烷系列产品、聚醚

多元醇系列产品、离子膜烧碱系列产品的

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及科研开发。 （按许可

所列范围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无。

钟山化工持

有

５０％

参股公司 环氧丙烷

乌鲁木齐石化

精细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乌精

细）

５０８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除外；

需要取得专项审批的项目待取得有关部

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后

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

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为

准）：生产、销售：精细化工产品，塑料制

品；销售：石油制品、橡胶制品、建筑材料、

钢材、木材、机电产品、经济信息服务、技

术开发

金浦新材持

有

４７．７６％

参股公司

表面活性

剂（炼油

助剂）

地产类企业

南京金浦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金浦地产）

６０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

开发、商品房销售及售后服务；室内装潢

施工；土石方工程；建筑机械设备销售、租

赁；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

金浦集团持

有

９５．９２％

，金

三环实业持

有

４．０８％

控股子公司

房地产开

发

南京金浦小行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小行地产）

３２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 一般经营项

目：商品房销售及售后服务；室内装潢；土

石方工程施工；建筑机械设备销售、租赁；

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

金浦地产持

有

１００％

控股孙公司

房地产开

发

南京金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金东地产）

２３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

开发、商品房销售及售后服务；土石方工

程；建筑机械设备销售、租赁。

金浦地产持

有

１００％

控股孙公司

房地产开

发

南京金浦东部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东部地产）

８０

，

０００

许可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一般经营项

目：商品房销售；室内装潢施工；土石方工

程；建筑机械设备销售、租赁；物业管理；

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

金浦地产持

有

１００％

控股孙公司

房地产开

发

南京前瞻商贸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前瞻商贸）

２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商务信

息、投资理财咨询；文教产品开发；房地产

经纪；物业管理。

金浦地产持

有

１００％

控股孙公司

房地产经

纪

南京海德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海德物业）

３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

理；停车场服务；家政服务；装饰工程设

计、施工；冷暖设备及空调安装与维修；绿

化养护及管理；水电安装；场地租赁；办公

设备及用品、保洁设备及用品、五金交电、

建筑装饰材料、计算机及配件、机电产品、

电子产品、工艺品、针纺织品、日用百货、

汽车零配件销售。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 物业管理

其他企业

南京市金浦科

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金浦科贷）

１６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面向科技型中小型企业发

放贷款、创业投资、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

金融机构业务代理以及经过监管部门批

准的企业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７５．９７％

控股子公司 金融

江苏金浦集团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金浦国贸）

２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

贸易。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 经贸

江苏金浦商业

贸易投资有限

公司

（金浦商贸）

５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

资；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体

办公用品、家具、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家

用电器、五金电料、装潢材料、机械设备、

建材、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配件销

售；商业地产策划；室内装潢施工；自有房

屋租赁；房地产经纪。

金浦集团持

有

９９％

；金三

环实业持有

１％

控股子公司 实业投资

江苏金浦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金浦酒店）

５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酒店管

理，会议服务，汽车出租，票务代理，停车

场服务，洗衣服务。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 酒店管理

南京金龙甸生

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金龙甸）

２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农业科

技研发；苗木、农作物种植；水产养殖；休

闲健身活动服务 （不含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酒店管理。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生态农业

（

２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括号内为简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南京金三环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金三环实业）

６２０１．４５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相关管理服务。

直接持有

１００％

江苏金浦北方氯碱化工有

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

设备加工；钢质焊接气瓶检验；机械设备、厂房租赁；化工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

通过金三环实

业持有

１００％

南京天友诚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４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木材、化学工业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自控设备、

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通讯设备及器材销售；提供劳务服务。

通过金三环实

业持有

１００％

（三）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１

、主要业务情况

金浦集团是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核心，房地产开发为骨干，集研发、生产、销售、商贸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现

代民营企业集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已拥有十余家控、参股企业，形成化工、房地产和商贸服务业三大业务板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浦集团总资产

６４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９．７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金浦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８７

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４６

亿元。

２

、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金浦集团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４０１

，

１４０

，

５１５．６４ ５

，

０１３

，

２３３

，

８２０．４７ ４

，

６８３

，

６７２

，

５７２．５９

净资产

１

，

５２２

，

８５１

，

５４３．９６ １

，

０６７

，

０５８

，

９７２．０１ １

，

２５３

，

７８８

，

９６９．６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２１％ ７８．７２％ ７３．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７２

，

６８６

，

９２６．３４ ２６７

，

７６８

，

４５５．４５ ６２３

，

１５２

，

１８８．７５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２８６

，

８９９

，

３９９．８３ ３

，

２７７

，

７３２

，

８４９．９４ ２

，

５６２

，

７００

，

９１４．４０

净利润

４９１

，

５６８

，

７１１．５１ ４８

，

６５１

，

３９７．４１ １３４

，

７４１

，

７６４．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２８％ ４．５６％ １０．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者净利润

３４６

，

０９４

，

７０８．８４ １０

，

４４４

，

８０５．６１ １０２

，

２４２

，

５７３．３３

（四）最近五年之内受处罚及诉讼、仲裁事项

最近五年之内，金浦集团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郭金东 董事长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６５１２２２＊＊＊＊

中国 南京市 否

郭金林 副董事长兼总裁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４０２１２＊＊＊＊

中国 南京市 否

邵恒祥 董事兼总经济师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６２３＊＊＊＊

中国 南京市 否

孙诚 董事兼副总裁

３２０１０４１９５３１０２０＊＊＊＊

中国 南京市 否

葛盛才 董事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６３０３１０＊＊＊＊

中国 南京市 否

黎松 董事

３２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０２２＊＊＊＊

中国 南京市 否

王小江 董事兼副总裁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４８０５０３＊＊＊＊

中国 南京市 否

杨苏 监事会主席兼党委副书记

３２０１０２１９５５０４１４＊＊＊＊

中国 南京市 否

蓝志泰 监事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５００５１０＊＊＊＊

中国 南京市 否

金生水 监事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４３０６１３＊＊＊＊

中国 南京市 否

秦超 副总裁

３２０１０５１９５５０１１５＊＊＊＊

中国 南京市 否

邹宏伟 财务副总监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７１００９＊＊＊＊

中国 南京市 否

最近五年之内，以上人员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六）在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披露信息外，金浦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情况。

三、南京台柏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

执行合伙人 彭安铮

注 册 号

３２０１０６０００１５５７８４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

３２０１０６６９８３５５９０２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９８３５５９０－２

出资额 人民币

８３

万元

企业类型 普通合伙企业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咨询

(

下转

D18

版

)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上市公司：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吉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五楼

王小江 南京市下关区小市新村

３８

幢

１０６

室

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９９

号

出售资产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梅河口市铁北街拥军路

１５

号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交易对方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郭金东、郭金林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交易对方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及其全体合伙人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

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交易对方王小江及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

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之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制药”、“本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述如下：（

１

）本公司拟将截至基准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以

１

元对价出售予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吉林金泉宝山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集团”）；（

２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浦集团”）、王小江和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南京台柏”，金浦集团、王小江和南京台柏合称

“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 上述两项交易同时

生效、互为前提。

拟出售资产盈利能力较差，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度连续三年亏损，为恢复本公司盈利能力，本公司拟出售截至基准日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 根据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２

］第

ＶＩＧＱＣ０１８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拟

出售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

，

２１９．８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３２．５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４

，

０８７．３７

万元，增值率

９６．８６％

。 根据上述评

估结果，鉴于拟出售资产处于资不抵债状态，经本公司与金泉集团协商，决定拟出售资产作价为

１

元。

南京钛白主要从事钛白粉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５６

号《资产评估

报告》，截至基准日，南京钛白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母公司口径）为

６３

，

３７０．７１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９７

，

９５７．４６

万元，评估

增值

３４

，

５８６．７５

万元，增值率

５４．５８％

。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本公司与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协商，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作

价为

９７

，

９５７．４６

万元。 按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６．６０

元

／

股计算，本公司应合计发行

１４８

，

４２０

，

３９３

股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钛白粉的生产和销售。

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将扩大至

３０６

，

６６４

，

０２５

股，金浦集团、王小江和南京

台柏将分别持有本公司

１４１

，

５５３

，

９０３

股、

５

，

３２１

，

９９５

股和

１

，

５４４

，

４９５

股股份，分别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６．１６％

、

１．７４％

和

０．５０％

。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小江和南京台柏均出具承诺，承诺本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锁定期满之后则按照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关于南京钛白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事项的说明

南京钛白已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江苏省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并通过了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的公

示和备案，目前处于等待证书颁发阶段。 根据《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２０３

号）的

规定：“第四条、认定（复审）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复审）批准的有效期当年开始，可申请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按通常情况估计，预计南京钛白在

２０１３

年度能够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四、关于盈利预测的说明

本报告书中“第七节 财务会计信息”包含了南京钛白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度的盈利预测及本公司同期的备考盈利预测，根据该

等盈利预测，南京钛白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７

，

５４９．０３

万元和

９

，

４７７．１１

万元，本公司同期备考盈利预测同上。

上述盈利预测是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之日已知的信息及资料对本公司及南京钛白的经营业绩做出的预测， 预测

结果基于若干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设。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政策的调整及意外事件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

造成重大影响。

五、金浦集团对南京钛白主动作出的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的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取值。 根据重组相关法规规定，该种评估方法

下，南京钛白的股东无需对南京钛白的经营业绩做出承诺。

尽管如此，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金浦集团与本公司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金浦集团承诺：

（

１

） 南京钛白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致同专字

（

２０１２

）第

３２０ＺＡ０１５８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所预测的南京钛白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即

７

，

５４９．０３

万元和

９

，

４７７．１１

万

元。

（

２

）鉴于南京钛白之子公司徐州钛白年产

８

万吨钛白粉（硫、钛一体化热能利用）项目预计于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５

年间达产，金

浦集团承诺南京钛白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至少比

２０１３

年承诺的净利润增长

５０％

以上，即不低于

１４

，

２１５．６７

万

元。

吉林制药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南京钛白在补偿期限内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

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南京钛白盈利预测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净利润小于当年承诺净利润，则金浦集团应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吉林制药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专项核查意见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审计报告、专项审核意见以及要求金浦集团进行补偿的书面通知送达金浦集团。 金浦

集团应在收到吉林制药补偿通知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完成补偿事宜。

上述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也体现出金浦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对

南京钛白实现良好经营业绩的信心。

六、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如下程序或获得批准方能实施：（

１

） 本次重组尚需本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且股东大会同意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

２

）本次交易需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核批

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方案，并豁免金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吉林制药的要约收购义务。

另外， 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

［

２００３

］

１０１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

２００７

］

１０５

号）以及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

＜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

的通知》（环办函［

２００８

］

３７３

号）的规定，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需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向中国证监会出具南京钛白的环保核查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南京市环保局出具《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保法律核查情况的意见》

（

２０１２－Ｓ－０５０

号），认为南京钛白在核查期间内履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污染物排放达到管理要求，同意南京钛白上市核

查申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京钛白的环保核查申报材料已上报江苏省环保厅，省环保厅公示已经结束，后续审查程序

正在进行中。

本次重组能否获得相关权力机构和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关于钛白粉生产方法的简要说明

目前，钛白粉的工业生产方法包括硫酸法和氯化法两种。

硫酸法是以钛铁矿或酸溶性钛渣为原料，通过硫酸使钛铁矿或钛渣分解，经过滤、水解、煅烧、粉碎等工序得到钛白粉。 经

过多年发展，硫酸法工艺已经较为成熟，能够生产锐钛型和金红石型产品。 硫酸法生产装置弹性大，利于开停车及负荷调整，

对原料品位要求不高，矿源丰富，但工艺流程长，三废处理量大，产生的废酸和硫酸亚铁等需要进行后续处理。 目前硫酸法工

艺的废酸、亚铁回收和利用工艺已较为成熟，国内一线大厂基本已实现废酸、硫酸亚铁的综合利用，在达标排放的同时节约了

资源。

氯化法是以人造金红石、高钛渣或天然金红石为原料，经氯化生产四氯化钛，再经精馏提纯、气相氧化、速冷、气固分离得

到钛白粉。 氯化法只能生产金红石型钛白粉。 该工艺流程短，生产连续化和自动化程度较高，产品质量易于控制，但需在

１

，

０００℃

或更高温度条件下进行氯化处理，存在较多反应工程与设备材质问题需要解决，包括氯、氯氧化物、四氯化钛的高腐蚀

性问题以及瞬间反应的炉体结疤问题等。 氯化法生产技术长期为少数跨国大公司掌握并垄断。

受高钙镁的资源禀赋特征以及尚未完全掌握氯化法钛白粉工艺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当前我国钛白粉生产以硫酸法工艺

为主，其产能占钛白粉总产能的

９８％

以上。 由于硫酸法钛白粉现有生产线中存在大量的落后装置，很多装置在环保处理方面

投入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国家发改委下发《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明确将“新建硫酸法钛白粉生产装置”列为

产业结构调整限制类，不允许新建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线项目。 与此同时，考虑到国外在氯化法钛白粉工艺技术上对我国实行

封锁，我国自主研发尚需一段时间，并不具备普及的条件基础，加之现有硫酸法生产线在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方面仍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因此，《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允许企业通过整合重组，加大投入，在不新增产能的前提

下，对现有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配套建设硫酸制备装置和废酸、硫酸亚铁综合利用装置，使其符合清洁生产的

要求。

南京钛白和徐州钛白均采用硫酸法工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环保要求，实现了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不属于

淘汰落后产能范围。国家对硫酸法钛白粉产能的规范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的运营规范水平，提高行业集中度，有利

于行业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八、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说明

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已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将“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

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等内容明确写入《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修订后，对利润分配的原则和形式、实施现金分红应满足的条件等事项均作出了详细规定，详见本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最新《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在本次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即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后，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连续性，不对上市公司现已披露的《公司章程》作出任何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减

少对股东分红的修订。

九、特别风险提示

除重大事项提示“六”所述审批风险外，本公司在此向投资者特别提示如下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风险

钛白粉行业为顺经济周期行业，其上游为钛精矿开采行业和硫酸生产行业，下游主要为涂料、塑料、造纸、油墨、化纤等。

虽然钛白粉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行业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下游

行业出现同周期变动，下游行业相互之间的波动难以抵消，则会对钛白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

景下，宏观经济偶发性冲击和周期性波动均可能对钛白粉行业以及业内公司的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由于钛白粉上、下游行业的波动周期难以保持完全一致，二者波动的差异可能加剧钛白粉行业的业绩波动———如

果上游钛矿价格上涨而下游需求疲弱，则可能挤压公司利润空间；反之，如果上游矿石价格低迷而下游需求旺盛，则可能赚取

超额利润。该种波动不利于公司业绩稳定。总体来看，钛白粉上游钛矿价格持续上涨同时下游需求持续疲弱的可能性较小，即

使出现该情形，由于经济波动具有沿着产业链条逐次传导的特性，该情形持续时间也会较短。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动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并针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提

早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 如果经济周期波动导致钛白粉行业出现经营困难，本公司将采取系列措施，包括（

１

）合理安排采购、

生产计划，缩短存货周转时间，降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２

）进一步加强成本精细化管理，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３

）准确把握

市场需求，灵活调整金红石型和锐钛型不同产品生产比例；（

４

）通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出口销量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尽

可能降低经济波动对本公司的不利影响。

（二）产能扩张风险和新增产能消化风险

根据发改委统计，

２０１１

年，我国钛白粉产能约

２６０

万吨，装置开工率约为

７０％

。 据估计，若未来拟新增产能全部按期竣工

投产，

２０１５

年行业总产能（包括现有产能和未来新增产能）可能超过

４００

万吨。

在现有产能方面， 上述发改委统计数据包括一些工艺落后和不具备经济价值的产能。 尽管

２０１１

年行业整体开工率约

７０％

，但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看，

２０１１

年钛白粉行业排名靠前的企业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经营业绩。

在未来新增产能方面，涉及部分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因受国外技术封锁、国内工艺、设备、材料等多种限制，氯化法钛白粉

项目建设整体存在各种困难。氯化法相关技术的引进、消化至完全掌握需要一定过程，产能的实际达产会经历较长时间，发改

委已立项批准的产能难以全部按期建成投产。

此外，国家发改委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印发的《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力争在

２０１５

年末淘汰

“单线年生产能力

２

万吨及以下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线和年生产能力

１．５

万吨及以下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等落后产能，一些排

放不达标和小规模生产企业将被淘汰，进而释放出产能空间；随着我国钛白粉产品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出口量不断增长，我国

已由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国外市场对国产钛白粉的需求量也将保持持续增长。

综上，技术落后、资源综合利用率低、环保治理不规范、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可能遭到淘汰。技术先进、资源综合利用率较

高、环保治理规范、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具备较强的竞争能力，可以通过竞争巩固和加强其优势地位。 总体而言，我国钛白粉

产业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尽管如此，未来行业产能仍存在扩张的风险，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对全行业形成较大冲击。

（三）南京钛白部分建筑物存在产权瑕疵风险

截至评估基准日，南京钛白所持有的房屋建筑物尚有

９

，

６７９．０５

平方米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明细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成时间 建筑面积（

ｍ２

）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１ ５２２Ａ

车间

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

，

７７６．００ ３８５．４８ ３４７．９９

２ ５２２Ｂ

车间

２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

９８９．００ ３２２．３７ ２９１．０２

３ ５２２Ｃ

仓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９２．００ １１０．０３ ９９．３３

４ ５２２Ｄ

配电房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０ ６．１７ ５．５７

５ ５２４

一水亚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８５．００ １３８．９７ １２５．４５

６

二洗厂房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

８３５．７５ ７２４．１５ ７１９．２３

７

结晶厂房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８．８０ ９６．５９ ９５．９４

８

粗品仓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１２．５０ １０４．６６ １０３．９５

合计

９

，

６７９．０５ １

，

８８８．４２ １

，

７８８．４８

上述未办证房产的评估净值为

２

，

５１０．０３

万元， 占总资产评估结果

１７１

，

１７６．７０

万元的比例为

１．４７％

， 占净资产评估结果

９７

，

９５７．４６

万元的比例为

２．５６％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房屋的房产证书正在办理当中。

本次对南京钛白进行资产评估时，没有考虑办证过程中缴纳相关费用对评估值的影响；在相关产权证书办理完毕前，该

等建筑物的产权存在瑕疵，存在被相关部门勒令拆除的风险，甚至可能对南京钛白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对此，金浦集团已出具承诺如下：因本次评估未考虑未办证房产办证过程中缴纳的相关费用对评估值的影响，为保证上

市公司利益，金浦集团承诺：因南京钛白补办前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办证房产之房产证书所缴纳的相关费用全部由金浦集

团承担。金浦集团将敦促南京钛白积极办理相关房产证书，并承诺于本次资产交割日前办理完毕，彻底消除产权瑕疵风险。如

果届时未办理完毕相关房产证书，金浦集团将在资产交割之日起

３０

日内，按照本次评估基准日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以等值现

金对相关资产进行回购，并在回购后将上述房产无偿提供给南京钛白使用。 如果因上述房屋建筑物受到行政处罚，或因被勒

令拆除而导致利益受损时，金浦集团将在南京钛白利益受损之日起

１０

日内，以现金补偿南京钛白全部经济损失。

（四）拟出售资产及负债交割风险和本公司涉诉风险

拟出售资产存在土地、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书等资产权属瑕疵，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

二、主要资产

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

（一）资产权属情况”部分，该部分资产权属瑕疵如果不能及时消除，可能导致未来重组实施过

程中资产无法及时交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与拟出售资产所对应的负债已有

１５

，

０１３．０２

万元取得债权人同意函，占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负债

总额

２４

，

３６３．２０

万元的比例为

６１．６％

，仍有

９

，

３５０．１８

万元债务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 如果部分债务在拟出售资产交割日仍无

法取得债权人同意函，则拟出售资产交割后，其债权人仍将向本公司追偿债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尚未了结的诉讼

１

宗，涉案金额

３７０

万元，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

二、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部分。 若该等未决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或协商结果不利于本公司，则可能造成

本公司蒙受经济损失。同时，如果该诉讼导致本公司的资产受到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则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后续交割和实

施。

对于上述问题，《资产出售协议》中均作出了明确安排：

对于资产瑕疵和涉及诉讼风险，金泉集团已在《资产出售协议》确认，其已“充分知悉拟出售资产目前存在或潜在的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产权不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无法过户、无法实际交付、或有法律责任、或有负债、未决法律诉讼

等），其不会因拟出售资产存在该等瑕疵要求吉林制药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此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变

更本协议及其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其他协议。 ”

对于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金泉集团已在《资产出售协议》确认，“对于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同

意吉林制药转移债务的书面确认文件的，吉林制药和金泉集团应共同积极与该等债务的债权人进行商谈，以使债权人在拟出

售资产交割日前作出同意将该等债务转移至金泉集团的书面文件。

对于吉林制药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之债务（包括吉林制药在过渡期内因正常经营而产生的、且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

移之全部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义务和责任）及评估基准日前吉林制药可能存在的或有负债，若有关债权人在资产交割日后

要求吉林制药清偿债务，吉林制药应在收到清偿要求之日起

３

日内通知金泉集团偿付，金泉集团应在

３

日内进行核实并进行

清偿，同时放弃向吉林制药追偿的权利。

为确保金泉集团能够及时、全额清偿上述债务，金泉集团承诺，拟出售资产完成交割后，用其在本次交易中自吉林制药处

受让的、评估值为

８０

，

２３８

，

３８７

元的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等，具体以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羊城评字

［

２０１２

］第

ＶＩＧＱＣ０１８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之资产评估明细表对应的相关资产为准），为偿还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若相关

债权人就上述债务向吉林制药主张债权，而金泉集团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则就未清偿部分，金泉集团同意

吉林制药通过折价、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置相关资产，并将所得款项偿还相关债务，直至上述债务全部得到清偿，金泉集团放

弃向吉林制药追偿的权利。 处置上述资产的款项完全清偿上述债务后若有剩余，则吉林制药应在最后一笔债务清偿之日起

３

日内将剩余款项汇至金泉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 ”

（五）拟购买资产评估增值风险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作价参照中通诚评估对南京钛白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５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京钛白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母公司口径）为

６３

，

３７０．７１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９７

，

９５７．４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４

，

５８６．７５

万元，增值率

５４．５８％

。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最终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取值。资产基础法是立足于资产重置的

角度，通过评估各单项资产的现实价值并考虑有关负债情况来评估企业价值。 南京钛白的资产及负债结构清晰，实物资产所

占比重较大，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能够单独评估确认，相比较而言，评估所依赖的数据更为真实可靠，评估结果也相对稳

健。

尽管如此，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并

且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相对稳健， 但拟购买资产的最终评估值较帐面值增值较大， 请投资者注意本次评估增值的风

险。

（六）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因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度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起暂停上市。 目前本公

司仍处于暂停上市中，披露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不表示公司股票一定能恢复上市。 公司披露此次重组方案后，如果出现

《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公司股票仍将终止上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除上述风险外，《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第十四节 风险

因素分析和风险提示”部分披露了本次重组的其他风险，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吉林

制药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吉药

无线电集团 指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金泉集团

／

出售资产交易对

方

指 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前，为吉林制药第二大股东

南京钛白 指 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钛白 指 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钛白之全资子公司

金浦集团 指 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钛白之控股股东

南京台柏 指 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金浦国贸 指 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拟购买资产 指 截至基准日，南京钛白全体股东持有的经审计和评估的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

拟出售资产 指 截至基准日，本公司持有的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

方

／

重组方

／

发股对象

／

金浦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金浦集团、王小江和南京台柏

重大资产出售 指

本公司拟将截至基准日全部资产和负债以

１

元对价出售给金泉集团及

／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之行为，与上述资产相关的业务、与资产和业务相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随之转移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股购

买资产

指

本公司拟向金浦集团、王小江和南京台柏发行新增股份，以购买其持有的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指

由重大资产出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项交易构成的整体，二者同时生效，互为前提，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资产出售协议》 指 本公司与金泉集团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本公司与金浦集团、王小江及南京台柏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吉林制药与金浦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相关重组协议

／

重组协议 指 《资产出售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统称

定价基准日 指 吉林制药关于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７３

号）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

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律师

／

世纪同仁律

师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致同审计

／

购买资产审计机

构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审计

／

出售资产审计机

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通诚评估

／

购买资产评估

机构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联羊城评估

／

出售资产评

估机构

指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至

９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专业术语

钛白粉 指

俗称钛白，呈粉末状，化学名称为二氧化钛，化学分子式为

ＴｉＯ２

，无毒性，是一种白色无机

颜料，具有最佳的不透明性、白度和光亮度，被认为是目前性能最好的一种颜料。

锐钛型 指 二氧化钛的一种结晶形态，简称

Ａ

型（

Ａｎａｔａｓｅ

）

金红石型 指 二氧化钛的一种结晶形态，简称

Ｒ

型（

Ｒｕｔｉｌｅ

），从颜料性能评价，金红石型优于锐钛型

硫酸法 指

生产钛白粉的一种方法，是将钛精矿或酸溶性钛渣与浓硫酸进行酸解反应生成硫酸氧钛，

经水解生成偏钛酸，再经煅烧、粉碎等工序得到钛白粉产品。 硫酸法可生产锐钛型和金红

石型钛白粉，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钛白粉生产方法

氯化法 指

生产钛白粉的一种方法，是以人造金红石、高钛渣或天然金红石为原料，经高温氯化生产

四氯化钛，再经精馏提纯、气相氧化、速冷、气固分离等工序得到钛白粉产品。 氯化法只能

生产金红石型钛白粉

钛矿、钛铁矿、钛精矿 指

������钛铁矿是一种含钛矿物，钛的存在形式为

ＦｅＯ

·

ＴｉＯ２

或

ＦｅＴｉＯ３

，是所有含钛矿物中分

布最广、储量最多的矿石品种。

钛精矿一般指钛铁矿经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处理， 提高

ＴｉＯ２

含量后所得的富集钛铁

矿，

ＴｉＯ２

其含量为

４５％

至

６０％

，根据冶金部标准

ＹＳ／Ｔ ３５１－２００７

，全称为钛铁矿精矿。

钛精矿为钛铁矿采选后的产品，但在钛白粉行业内，往往将钛铁矿精矿也简称为钛铁

矿。

本报告书中，钛矿、钛铁矿和钛精矿均指生产钛白粉所使用的矿石原料。

高钛渣 指

钛铁矿配加一定量的含碳还原剂通过电炉熔炼，使矿中的铁氧化物被碳还原，从而实现铁

钛分离，钛氧化物被富集在炉渣中所形成的产品，其含钛量高于钛铁矿

硫酸亚铁

／

绿矾 指

化学式

ＦｅＳＯ４

·

７Ｈ２Ｏ

，别名绿矾。 为蓝绿色单斜结晶或颗粒，无气味。 用于制铁盐、氧化铁

颜料、媒染剂、净水剂、防腐剂、消毒剂等

氧化铁黑

／

铁黑 指

四氧化三铁，化学式

Ｆｅ３Ｏ４

。 别名氧化铁黑、磁铁、吸铁石、偏铁酸亚铁，为具有磁性的黑色

晶体，故又称为磁性氧化铁。溶于酸，不溶于水、碱及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但天然的四氧

化三铁不溶于酸，潮湿状态下在空气中容易氧化成三氧化二铁。 通常用作颜料和抛光剂，

也可用于制造录音磁带和电讯器材。

表观消费量 指 国内实际产量与进口数量之和扣除出口数量后的数量，也称表观需求量

《钛白》 指 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主办的钛白行业专业杂志

化纤消光 指

化纤一般具有较强的光泽，但很多织品并不要求具有强光，过分的光泽也可能影响织物美

观，因此需要进行消光处理。 消光效应是一种染色形式，通过在纺丝液中加入适量的消光

剂，破坏纤维表面，使纤维表面产生对光线的不规律反射以达到消光的目的，使其不自然

的外观改变为适合于织物之用。 钛白粉是常用消光剂之一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

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已暂停上市，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近年来，由于吉林制药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导致营业成本的攀升，同时受到国家医药政策、

ＧＭＰ

认证等

政策方面的影响，医药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吉林制药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收入呈总体下降趋势。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吉林制药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９

，

４０７

万元、

９

，

３５４

万元和

９

，

４７２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５６５

万元、

－４

，

７３４

万元和

－５５６

万元，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起暂

停上市。 目前，公司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鉴于现有业务盈利能力较差，吉林制药拟引入其他重组方对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重塑公司的盈利能力，保护广大

股东的利益。

（二）南京钛白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谋求进一步发展

南京钛白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主营钛白粉生产与销售业务，其钛白粉产品共有

ＮＡ

（锐钛型）、

ＮＲ

（金红石型）两大系列十余个

品种，广泛应用于涂料、造纸、化纤、油墨、塑料管型材、薄膜、橡胶、皮革、化妆品等领域，其

ＮＡ１００

锐钛型钛白粉、

ＮＲ９５０

高性

能金红石型钛白粉及副产品

ＮＨ９３３０

型氧化铁黑已通过江苏省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废酸回收技术也已通过南京市新产品新

技术鉴定；其拥有的“南南”牌注册商标荣获南京市著名商标。

２０１１

年，南京钛白的钛白粉产量为

５．９４

万吨（不含粗品加工），

名列行业第

８

位（数据来源：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

南京钛白希望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间接上市，成为

Ａ

股上市公司，以便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品牌影响

力，实现更大发展。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已经被暂停上市并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为彻底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切实维护包括广大中小股

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吉林制药拟通过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将上市公司原有全部资产、负债、人员

置出，同时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钛白粉业务资产，彻底改善公司资产质量，迅速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并从根

本上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制药将成为一家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专业从事钛白粉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的盈利

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广大股东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金泉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同意金泉集团参与吉林制药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

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金浦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金浦集团参与吉林制药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

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南京台柏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南京台柏参与吉林制药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全权

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南京钛白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合计持有的南京钛白

１００％

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相关议案。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资产及其作价

（一）重大资产出售

１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金泉集团。

２

、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即本次交易的拟出售资产为上市公司截至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与上述资产相关的

业务、与资产和业务相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随重大资产出售行为一并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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